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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规〔2024〕014-市政府 001

西安市人民政府文件
市政发〔2024〕6号

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西安市人民政府

2024年 7月 2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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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，确保出租汽车行

业规范有序、健康稳定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

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

务管理规定》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经市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配置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。

第三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是指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（包括经

营出租汽车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下同）依法取得经营巡游出租

汽车的权利。

第四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本市出租汽车行业行政主

管部门，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负责出租汽车经营权具体管理

工作。

第五条 巡游出租汽车运力实行总量调控，科学合理配置出

租汽车经营权，建立完善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，倡导出租汽车

经营向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。

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，应当在客观分析本市出租汽车客

运市场供求关系和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，由市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依法提出新增计划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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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无偿有期限使用制度，经营权

使用期限原则上为六年，经营权使用期限以发放的西安市出租汽

车经营权证明（以下简称经营权证明）为准。

第二章 经营权取得

第七条 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通过以服务质量为主要竞标

条件的招投标方式取得。

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中标确认书，向中标人发放车辆经

营权证明。

第八条 经营者凭经营权证明，办理车辆牌照、道路运输经

营许可证和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营运手续。

第九条 经营权证明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印制、随车

发放。

经营权证明记载的经营者信息发生变化的，经营者应当及时

办理出租汽车注册建档、道路运输证等有关变更手续。

经营权证明损毁、丢失或灭失的，经营者应当及时申请换发

或补发。

第十条 新增或重新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经营者，应当与

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签订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经营协议》（以

下简称《经营协议》）。

第三章 经营权变更

第十一条 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不得变更经营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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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有出租汽车经营权在使用期限内需要变更经营主体的，依

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办理变更手续，不得炒卖和擅自转让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变更出租汽车经营权经

营主体：

（一）经营企业兼并、重组的；

（二）经营企业受让个体工商户出租汽车经营权的；

（三）个体工商户符合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规定的

出租汽车经营权变更情形的。

兼并方或受让方应当符合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

定》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等规定的条件。

变更双方主体应当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登记申

请，经审核符合条件的，按规定程序办理变更登记手续，并重新

签订《经营协议》。

出租汽车经营权变更时，出租汽车经营权与附属车辆所有权

一并变更。

第十三条 经营者应当在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限内依法

经营。

经营企业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限不得超

出经营权使用期限。

第十四条 经营企业应当严禁承包人变相倒卖出租汽车经

营权；禁止承包人通过非法转让或转包出租汽车等方式牟利。

受委托管理个体工商户出租汽车的经营企业不得擅自以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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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形式对个体工商户出租汽车经营权办理变更手续。

第四章 经营权重新取得

第十五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满，经营者拟继续经营

的，由经营者提出申请，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审核，审核合

格的，准予重新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。

第十六条 申请重新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经营者应当符

合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

例》的规定，经营企业应当持有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《道

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，个体工商户应当持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

发的《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》。

第十七条 经营者应当在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届满六十

日前，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。

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

行审查；审查合格的，应当向经营者发放经营权证明，并与经营

者签订经营协议。

第十八条 经营者重新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后，应当到市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注册建档手续，取得核发的《道路运输证》

后方可营运。

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限内，经营者以交通事

故、自燃、车况差等原因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更新营运车

辆申请的，经审查准许后，在规定时间内更新车辆，取得新核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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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道路运输证》后方可营运。

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满，经营者申请更新车辆的，在规定

时间内更新车辆，取得新核发的《道路运输证》后方可营运；经

营者申请车辆继续营运的，经公安机关审查检验合格，市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依照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对其车

辆营运附属设施设备等进行审验，审验合格的，核发《道路运输

证》，准予继续营运。

第五章 经营权终止

第二十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限内，经营者违反《西安

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的，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

收回经营权。

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满，经营者逾期未提出

重新取得申请或者未被准予重新取得的，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依法收回经营权。

第二十二条 经营权被收回或者使用期满的，经营者应当将

经营权证明、《道路运输证》交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办理注

销手续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阎良区、临潼区、高陵区、鄠邑区、周至县、

蓝田县应当参照本办法制定营运范围仅限本辖区的出租汽车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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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权管理办法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中新增经营权和既有经营权，以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6〕58号）发布日期（2016年 7月 26日）为界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8月 23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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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西安警备区。

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 7月 23日印发


